
淄博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2014 年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规定，现公布 2014 年市外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

一、概述

2014年，市外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办党组的正确领导

下，按照市政府办公厅有关要求，在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保障机制、规范梳理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和指南、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网上平台等方面有较大进展，

无发生问题。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情况

市外办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根据人事变动情况，

及时调整充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由办主要负责人

任组长，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小组成员。

落实责任，合理分工，加强领导，为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奠

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指定宣调科为具体工作科室。建立和

完善了单位内部信息收集、审查和发布工作机制。积极推动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长效机制建设。制定和完善了新闻发言人

制度，建立了政务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和回应机制，建立

并规范依申请公开办理工作程序，完善了受理、审查、处理、

答复以及保存备查等环节的流程，逐步形成衔接有效、可行



性强的制度体系。

三、发布解读、回应社会关切以及互动交流情况

2014 年，在淄博外事信息网回答群众提问 14 条，及时

解答了公众在国外驾驶证办理、APEC商务旅行卡申办、出国

签证、外国人来淄居住手续办理等方面的疑问。

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推进情况

2014年度，我办严格按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淄政办发[2014]29

号）的要求，按照《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表》安

排，积极配合各牵头部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扎实认真地

推动信息公开各项工作不断推进。

     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平台建设情况

2014年，市外办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89条,主要包括机构

职能、政策法规、业务工作、工作动态等方面（详见《2014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

的主要形式是部门网站。在淄博市外事信息网设置机构概况、

新闻中心、因公出国、涉外管理、翻译服务、在线互动等相

关栏目，并重点加强对外宣传、政务公开、信息共享和部门

业务平台建设，提高政务公开度。同时为方便群众办事，我

办设立公示栏、岗位职责监督栏，公开工作人员职权、职责，

服务项目和服务承诺，不涉及保密范围内的内容都实行上墙

公示，提高了工作的透明度。



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办理情况

2014年，我办没有收到书面或其它形式要求公开政府信

息的申请。

七、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4年，我办政府信息公开无收费情况。

八、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

况

2014年，我办无被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的情况。

九、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

我办政府信息公开严格按照相关保密审查制度进行，坚

持“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发布

谁负责”的原则，不断规范信息的采集、审核和发布流程，

严格信息发布审核程序，认真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职责，

从未发生违反信息安全规定行为和造成泄密事故、信息安全

事故。

十、所属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工作推进措施和落实情况

2014年，市友协办公室在外事信息网发布各国最新签证

信息、交流活动信息 15条。发布 8个有好城市的总体概况。

十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市外办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待



进一步完善，信息更新还不够及时。二是从事信息公开工作

人员业务不够熟练，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2015年，我们将按照市政府要求，继续大力推行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一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

设。整合原市外办和原市侨办各有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相关

制度，进行清理、统一、调整，制定出新的适用的制度体系。

二是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充分发挥报纸、电视、

广播、公告栏、微博等渠道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市政府网站

信息公开专栏建设，及时更新信息，办好淄博外事信息网，

确保公众及时知晓和有效获取公开的政府信息。三是进一步

理顺工作机制，提高信息公开能力。健全完善各科室内部协

调配合机制，形成统一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建立信息公开

协调联动机制，建立培训工作常态化机制，不断提高工作人

员的政策把握能力和信息公开工作水平。

十二、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

本报告将在淄博市人民政府网站（www.zibo.gov.cn）

公布。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淄博市人民政府外

事办公室宣调科，联系电话：0533－2771826。


